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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南女子高級中學校舍場所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

93 年 9 月 30 日制定通過 

94 年 3 月 21 日修訂通過 

95 年 4 月 17 日修訂通過 

95 年 12 月 25 日修訂通過 

96 年 2 月 9 日修訂通過 

96 年 3 月 1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教中(總)字第 0960557074 號同意備查 

102 年 5 月 6 日修訂通過 

103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
104 年 1 月 13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
104 年 3 月 31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
107 年 6 月 25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
109 年 8 月 24 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

114年 1月 13日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
1、 依據：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 61 條、「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提供場地設施設

備辦 理甄選及推廣教育等收支管理作業規定」及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

運動設施開放及管理辦法」，設置本作業要點。 

2、 目的：使學校與社區結合，加強推展社會教育，提升校舍場所使用率，增進

校務基金收入。 

3、 提供使用原則： 

(一) 符合原場地及設備之用途。 

(二) 不影響學校教學活動及師生安全，並符合下列條件者： 

1.屬於合法之文教活動。 

2.機關團體之慶典，符合政令宣導之集會(訓)活動。  

3.各種合法之考試測驗考場。 

4.各種考試之考生休息場所。  

4、 各場所收費標準：借用前請先上網查看各場所管理單位及可借用時間， 

網址：https://web.tngs.tn.edu.tw/departments/borrow/  

 

場所名稱 場地維護費 冷氣使用費 備註 

活動中心 12,00010,000 元/ 5,000 元/場  

https://web.tngs.tn.edu.tw/departments/borro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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場  

1.椰風廳(座位 129 個)  

2.寰宇空間(座位 116 個)  

3.國際會議廳(座位 120 個)  

4.原住民學習場域(座位 40 個) 

7,0006,000 元/場  2,400 元/場 ◆椰風廳鋼琴調音費

另計，每次 2,000元。 

◆場所內不得飲食 

◆牆面不得張貼海

報。 

自強樓 2樓大禮堂 6,0005,000 元/場  2,400 元/場  

教學資料中心 

1.電腦教室(一)、(二) 

2.K書中心(限例假日) 

3.一樓教師會辦公室 

 

1. 7,000 6,000 元/

場  

2. 5,0004,000 元/

場 

3. 500 400 元/場  

 

1. 1,600 元/場  

2. 2,600 元/場 

3. 400 元/場 

◆場所內不得飲食 

◆牆面不得張貼海

報。 

 

場所名稱 場地維護費 冷氣使用

費 

備註 

圖資藝文館 

1.資訊教室(一)~(三) 

2.綜合專科教室(一)~(三) 

3.演藝廳入口大廳 

4.圖書館內展演空間 

7,0006,000 元/場  1,600 元/場  ◆場所內不得飲食 

◆牆面不得張貼海報。 

音樂大樓 3樓演奏廳 6,0004,500 元/場  2,400 元/場    調音費另計，每次 2,000

元。  

專科教室 

(國文、社會、美術、健康與護理、

韻律、生活科技、家政、烹飪、資

優教室、專題討論、團體輔導室、

實驗室等) 

3,5003,000 元/場  1,600 元/場 ◆烹飪教室之電烤箱、生活

科技教室之電窯使用另收 

2,000 元。 

◆部分教室內不得飲食， 借

用時請遵守各專科教室之規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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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教室(每間) 800600 元/場  300 元/場  

體育運動場館空間 

1.體育館(羽球、桌球、籃球或排

球) 

2.戶外中央運動場地 

3.田徑場 

4.游泳池 

 

1. 5,0004,000 元/

場 

2. 5,0004,000 元/

場 

3. 4,0003,000 元/

場 

4. 8,0006,000 元/

場 

 無冷氣供應 

停車場 

1.樹林街停車場 

2.活動中心停車場 

 

4,0003,000 元/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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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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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「場地維護費」含租金、清潔費、水電費及稅捐等費用，為基本使用費；「冷 

氣使用費」如未使用冷氣則不收取，如場所內裝有冷氣卡讀卡設備， 則依實

際使用度數收費。 

2.本校各單位舉辦教學或成果發表等活動，及教職員工文康活動(簽准辦理者) 

免予收費(本校校友會、家長會，申請方式視同為校內之單位)。  

3.活動中心及演奏廳等各項設備需由本校人員操作，由使用單位支付工作 人員 

費用，擅自動用設備致損壞者，除不得要求退還各項費用外，並必須照價賠

償或維修。 

4.活動中心如統一開放提供各種考試之休息場所免收各項費用，各借用單位須自 

行整理場地並清運垃圾，不得異議。 

5.借用單位如為主管機關、監督機關或社會公益團體(含身心障礙團體)，「冷氣 

使用費」依收費標準收取，「場地維護費」則依收費標準之 70%至 50%計算；

其他機關學校辦理公務活動，則依收費標準之 80%至 60%計算； 與本校有合

作或互惠機制之單位，則依收費標準之 50%計算。 

6.特殊情形者以專案簽核，然借用單位如有收費行為時，「場地維護費」及「冷

氣使用費」則依收費標準收費，不予優惠。 

7.本校學生團體(班級或社團)借用場地，場地費計算方式： 

(1)平日上課(08：10-16：10)免收場地費。 

(2)假日團練未使用照明、電器者免收場地費。 

(3)假日團練使用照明、電器者，依場地費收費標準 25%收費。  

(4)舉辦活動、競賽、展演等，依場地費收費標準 50%收費。 

(5)另需繳保證金 50%(活動結束點收無誤後保證金無息退還)。  

    本校學生團體(班級或社團)借用場地，冷氣費計算方式： 

(1)一般教室插卡計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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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其他場地則依上列冷氣使用費 50%計算。若活動有友校同學參加則依上列

氣使用費 75%計算。 

8.為鼓勵及推展本校教職員工同仁之運動風氣，本校在職及退休同仁(含直系親 

屬及配偶)組成之運動團體租借體育館 1 樓、3 樓、4 樓、活動中心 場地時，

如每週 1 次，每次以 2 小時計，每半年(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或 7 月 1 日至 

12 月 31 日)收費以新台幣 10,000 元計；如有增加依此類推算。學生團體(班級

或社團)整學期多次借用收費依比例比照辦理；校隊、重點社團、代表學校參

賽(演)之借用則採專案申核。 

5、 提供使用時間： 

     (本校在職及退休教職員工(含直系親屬及配偶)組成之團體不在此限) 

(一)自上午 8 時起至下午 6 時止。  

(二)每 1 場所，以 4 小時為 1 場，不足 4 小時，以 4 小時計。 

6、 提供使用對象：以提供有組織之校內、外團體使用為原則，由團體負責人與 

學校研商使用事宜，並對學校負全責。 

7、 借用手續： 

(一)校外借用單位應於一週前備函並填妥申請表，向本校總務處庶務組辦理申  

    請，經本校同意後，於使用日三天前派員至出納組繳交相關費用及保證金  

    (保證金以借用場地維護費之 2倍計算)，場所及設備使用完畢經本校管理 

    單位及總務處點收無誤後保證金無息退還。  

(二)本校學生團體借用場館辦理活動時，須於活動日兩週前向學務處社團活動  

    組填妥借用申請表核章後，至場地管理單位及庶務組辦理登記借用，經學 

   校核准同意後，始可使用。場所及設備使用完畢須負責清潔及場地復歸後， 

   方得退還保證金。 

8、 注意事項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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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為維護校園安全與安寧，校內一律嚴禁燃放鞭炮及煙火。  

(二)本校場所不提供政黨進行宣傳活動；亦不得作為婚喪喜慶宴會之用。  

(三)使用本校場所時，對場內外之秩序、安全、疏散等事宜，應自行周密計畫 

        維護，並派專責指導管理，若發生意外事故時，由借用單位負全責。 

(四)本校校園內、校區外牆及門首等建築物，未經同意一律不得張貼及懸掛任  

        何宣傳性物品。  

(五)儀容服裝不整，穿著拖鞋者，禁止進入本校，以維觀瞻。  

(六)參加人數，不得超過現有座次，並勿增加座位。  

(七)借用單位人員，未經本校同意不得進入非提供使用之場所。  

(八)借用單位活動結束當日負責將所用之陳設物品恢復原狀，場所清理整潔，  

        並會同本校管理單位及總務處檢查。  

(九)無汽車通行證之車輛一律不得進入校內。  

(十)申請表簽核後，如遇本校奉上級交辦活動或辦理校務重要活動撞期時，得  

        取消申請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。  

9、 罰則： 

(一)如有損毀建築設施及財物時，應負修復或按時價賠償之，並於活動結束後 

       3日(含)內完成，否則本校得動用保證金僱工處理或賠償，如有不足時， 借 

       用單位須補繳差額。場地未整理清潔，處理費用支出由保證金扣除。  

(二)借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校即可停止繼續使用，繳納費用(含保證金) 

       概不退還，並依法報請相關單位處理：  

 1.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者。 

2.違反社會善良風氣者。 

3.有不利社會秩序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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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 本要點經行政會報討論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